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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

第六屆第六十三次董事會議訊息 

 

 110 年 10 月 21 日下午 2 時正，於公視 A 棟七樓第一會議室召開

第六屆第六十三次董事會議，由陳郁秀董事長擔任主席。 

 

      本日董事會議聽取以下報告：公視總經理報告、中華電視公司經

營現況報告、客家電視台工作報告、臺語台工作報告。 

一、針對徐秋華代理總經理業務簡報中有關本會英語影音平台「PTS 

WORLD TAIWAN」之行銷規劃，董事發言摘要如下： 

      羅慧雯董事： 

      請說明此平台與中央社受文化部委託設立之國際影音串流平台

「TAIWAN PLUS」之區隔。 

徐代理總經理說明： 

   「PTS WORLD TAIWAN」與「TAIWAN PLUS」兩個平台並不衝突， 就

國際傳播而言，能以多重管道將台灣觀點與文化傳遞出去，是美事

一樁。本會囿於經費，以現有資源加工再製，運用 YT 擁有各國語言

字幕之優勢借力使力，藉由 YT 這艘大船將本會優質節目載運至世

界各地。而「TAIWAN PLUS」平台主要是以外國人角度看台灣，著重

報導與紀實，兩者內容不盡相同，但目的皆為走向國際社會，分享

自由、民主與多元價值。 

        

      二、針對華視莊豐嘉總經理業務簡報，董事發言摘要如下： 

     羅慧雯董事： 

《俗女養成記 2》節目之亮眼表現，值得肯定；此劇採取映後直播

互動、片尾播出幕後花絮及其他宣傳手法，所累積的成功經驗應作

為日後在挑選劇本、主創團隊及行銷推廣等方面之借鏡。 

    莊總經理說明： 

本公司公關及行銷同仁結合主創團隊積極投入《俗女養成記 2》節

目之推廣，彼此腦力激盪下產生許多創新作法，除帶動節目聲勢外，

亦創造營收。 

     

             本日議程亦安排臺語台諮詢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、董事會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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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小組第三次會議紀錄、及 110 年第一次關係法人監理會議紀錄之提

報，皆准予備查；另有一項「報告事項」：110 年 9 月 30 日文化部來函，

就本會關係法人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「資產活化」議題，請於相關方

案提報本會董事會通過後，盡速將補充書面報告函送該部。決議為：請

華視管理團隊依規劃進度，提報華視董事會討論，通過後再提送公視董

事會。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本日議程列有一項「討論事項」： 

一、《公共電視法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。 

   董事、監事發言摘要如下： 

          蔡政良董事： 

106 年本會曾投入諸多心力修正公視法相關條文，爾後因文化部積

極推動《公共媒體法》，導致公視法修法進度停滯不前。當初本會

送出之修法版本中，建議新增《客家電視台專章》(下稱客台專章)，

確保客台獨立自主，不受干涉，以強化客家族群語言、文化及媒體

近用之權益；但此次修法草案並未將之納入考量，因此，引起諮議

委員會之憂慮，擔心未來無論在治理或管理層面，皆有操作客台定

位之空間。請董事及監事體認，客台除了保存語言與文化之外，尚

有「族群」概念，如果確認客台專章未能列入修法範圍，則建議未

來會內組織架構，仍應依據該專章之精神，明訂相關辦法，以維持

客台營運的自主性。  

邱家宜董事： 

   客諮會擔心未來客台會變成公視客語台，位階被矮化，公共性恐會

凌駕於族群之上，其實 106 年鄭麗君前部長所提出之《公共媒體法》

架構中，族群頻道曾作單獨處理；但本次修法草案，並未針對保障

客台獨立性多所著墨。族群電視台屬性並非如同公視 3 台，必須設

立《族群電視台專章》，釐清治理層面與公視董事會之關係，在優

先保存族群文化前提下，亦應同時設計保障獨立自主之相關機制，

本人支持對文化部提出以上建議。   

   羅慧雯董事： 

   由目前所列預算規模來看，僅能維持現狀，本會於草案立法說明中

提出「35 億元」，其中「6 億元」是作為戲劇及兒少節目產製、OTT

平台、新聞網及兒少資源網營運等新媒體業務之需求，但對於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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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型為全媒體服務之長遠規劃與發展，此經費明顯不足，無法提供

太多助益，建議條文中需有「預算擴充」之相關文字，始能獲得更

充足之保障。  

   徐代理總經理說明： 

   草案第一條之立法說明第二～（四）點所列「27 億元」，與本會理

想目標確實有段差距，乃持平提出「35 億元」之建議，包括本會 9

億元法定捐贈預算、政府歷年專案補助款平均數 6 億元、臺語台及

客家台各 5 億元、及修法後之國際影音串流平台 10 億元等，如政府

同意提升預算，自是樂見其成。 

   黃銘輝監事： 

  (一)草案第二條有關「預算」之規範僅作抽象敘述，並未列出金額，

以「不得低於……」文字呈現，已預留「調升」空間；但草案

立法說明第二～（四）點中具體列舉 27 億元，若本會擔心造成

定錨效益，不利於日後預算的爭取，則草案立法說明所舉經費

之金額確實宜作必要修正，以免誤導。 

若董事認為如此規範強度仍不足，更積極的作法是，建議以更

明確的文字載明如「以此基準每年等比增加……%」，但此種主

張欲獲得主管機關認同，有其難度。 

 (二)有關第四十條修正文字，電視頻道節目製播不可違反法律規定

是基本的底線，若僅以此為規範，恐引發外界認為本會對節目

要求標準過低之觀感；反倒是「分級」更為重要，可藉此擺脫

現行公視法之桎梏，建議修正為「公視基金會各電視頻道應遵

守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，節目均應分級。」 

    (三)對於客諮會之疑慮，本人猜想是源自於 106 年文化部提出《公

共媒體法》的草案，該部草案的改革構想類似「套餐」，涵蓋

範圍較大、內容較全面（例如訂有「族群頻道」專章）。而本

次公視法係為部分條文之小幅度修法，屬於「單點」，就目前

草案部分修正條文，看不出後續對於本會制度運作有調整或組

織架構作變動之意圖。 

草案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「政府依法編列預算以招標採購交由

公視基金會辦理客家電視之金額。」旨在保障客台營運資金之

穩定性，但為免引發客台營運自主性將受到侵蝕的誤解，甚且

延伸出對於未來董事會組成及董事長產生方式等憂慮，建議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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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部將本條草案立法說明第二～（二）點文字：「為客家電視

營運之長治久安，並進行資源整合，實有調整現行作法，而將

客家電視直接納入公視基金會所屬頻道之必要。」酌予修訂為

「為客家電視營運之長治久安，並進行資源整合，實有調整現

行作法，將客家電視預算來源以法律明文保障之必要。惟此一

增訂目的僅在保障客家電視預算編列的穩定性，客家電視台仍

按現行法制營運，其運作的主體性與獨立性不受影響，併此說

明。」 

又，此刻提出增訂客台專章之意見，恐會逾越本次修法範疇，

為化解客台被公視吸附之誤會，或可建議於法案中增列一條

「附則」，載明「客台各項運作依現行法制辦理。」 

以上對於草案內容的解讀以及修正建議，純屬個人看法，請董 

事酌參。 

施振榮董事： 

法案修正之「條文」與「說明」應分開處理，前者務求直接與

明確；後者因是支持修法之論述，則盡可能詳盡與周延。 

華視莊總經理： 

目前看來，本次修法似與華視無關，但公視目前所提預算編列

方式僅包括公視與客台，由於法案未來要修正曠日費時、遙不

可期，建議應有華視相關定位及預算之入法，作為政府附負擔

捐贈無法落實之應變空間。這僅為目前個人初步思考，會再與

同仁研商，建請董事會給予華視提出建議之機會。 

陳郁秀董事長： 

(一)由於華視預算來源與客台、臺語台皆不相同，請在「說明」

內增加華視所提意見。 

  (二)本會預算實應隨物價指數變動逐年調整，方能支應營運所

需，目前條文中「不低於」字眼，即代表沒有上限限制，

有增加的空間。 

   補充意見：  

(一)110 年 10 月 14 日第四屆客家電視台諮議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

議中，針對本案諮議委員發言重點摘要如下： 

            1.組織位階、獨立性與自主性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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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電視台(下稱客台)不是「客語公視」，不是「公共電視

客語版」，客台是一個獨立公共媒體，重視公共事務，但會

更集中聚焦於客家相關領域。納入公廣後，客台只是由公視

基金會管理，必須保留主體性、獨立性。客台運作十幾年至

今，方方面面以有很好的基礎，應繼續維持下去。 

進入公廣集團還是稱為「客家電視台」嗎？還是變成「客語

台」?建議維持原來的位階與名稱-客家電視台，不應稱做「客

語台」。 

 本次修法中所謂「公共」，是保障客台、原民台、臺語台參

與公共的機會，這是第一種公共的概念。第二種概念是保障

族群頻道在參與公共之時，不受公共打壓及同化。但本次公

視法之修正條文中，第二種概念的考量較少，沒有考慮「公

共」無法涵蓋到多元媒體經營上的立場，並沒有鼓勵族群電

視台與公視的融合。未來走向應類似集合各大州形成美國政

府的感覺，每個電視台之獨立性及專屬性皆需受到保障，因

為每個電視台專屬的公共領域角色及功能不盡相同。反對客

台變成公視的一個「客家台」，如此等同抹滅了過去台灣對

族群文化的努力。 

          2.董事會組成、管理與決策： 

             未來行政院提名公視董事時，應指定一人為董事長，且董事

人數減少，恐會影響日後客台在組織中之位階、營運，希望

此次修法應事先預防，避免不好的情形發生。 

       既是公廣集團，公共性就應高於政黨，政府直接指派公視董

事長是有危險性的，當然也有所謂的政治安全性，此部分需

要更多專家學者再做深入討論。 

       未來客台之營運直接由公視董事會管理，但公視董事會成員

不會直接與客家相關，尤其當董事人數縮減，以後客家代表

可能只剩下一席，與客家有關的機制變少，令人擔心客家性

的問題，當客家性和公共性發生衝突之時，應如何處理？要

如何堅持客台的主體性與自主性? 

   (二)臺語台諮詢委員會意見如下： 

   1.臺語台之法源依據與預算來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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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臺語台是由文化部編列預算，委託公視辦理營運業務，原寄

望文化部推動之《公共媒體法》，惟該法牽涉單位眾多，立

法進度始終停滯不前，費時難料，已緩不濟急。目前就現行

運作情況，制定組織規程及台長遴選辦法，使臺語台有相關

規範可依循；囿於現有預算框架，相關辦法之訂定，乃為權

宜之計。眼前最迫切的是，臺語台能有設置法源，獲得穩定

的預算，文化部是以社發預算專案補助，需要每年申請，是

不穩定的經費來源。外界以為臺語台設置之相關配套措施皆

已到位，其實離自主營運之目標，仍有一段差距，先予敘明。 

       2.臺語台之組織定位： 

      由於臺語台之主管機關尚未明確，若外在條件及相關配套措

施仍未完備之情況下，下屆董事會依舊無法調整臺語台之位

階。依據 109 年 11 月 19 日公視董事會決議：「下屆董事會

上任後，請儘速進行台長遴選事宜，並視頻道之動態發展，

修正相關條文。」下屆董事會仍將視臺語台之相關發展做滾

動式修正。諮詢委員會乃請臺語台參考以下性質相近之單位

提出妥適方案，作為現階段推動重點任務。 

         (1)由行政院設置台語文化委員會，與客委會、原民會相似。 

   (2)由文化部設置財團法人台語文化公共傳播基金會，與財

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(以下稱客傳會)、財團法人

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(以下稱原文會)相似。 

         (3)設置財團法人台語電視台，與中央社相似。 

       3.未來努力方向： 

       臺語台已研議完成《財團法人台語文化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

條例》草案及《臺語電視台設置條例》草案，經諮詢委員會

議通過，並提送公視董事會備查，未來將積極投入立法遊說

等工作，同時在與文化部合約到期的 3 至 4 年之間，藉由公

視資源之挹注，持續成長壯大、累積能量，讓社會各界看見

績效，爭取認同與支持。 

     決議為： 

  (一)請依黃監事所提意見，修正第四十條內容，有關客諮會建議部

分，亦請納入黃監事的補充內容；其餘董事之意見，請管理團

隊參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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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二)請將本會、客家電視台諮議委員會、臺語台諮詢委員會所提之

意見予以彙整，以電子郵件方式提請董事及監事確認後，提送

文化部酌參。 

 

本次會議結束前，有關 110 年 10 月 20 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通

過臨時提案，對於華視莊總經理在個人臉書發表「為幽靈國慶生」一文

引發爭議，是否違反公視相關規定及質疑其經營能力，請於一周內提出

檢討報告乙事，莊總經理說明如下： 

       一、首先為個人發文造成公廣集團困擾及爭議，表達誠摯歉意，但不為

此篇言論道歉，因是敘述歷史事實，屬於個人言論自由。 

       二、闡述事件緣起、個人撰寫該篇貼文之想法及社會各界反應。 

       三、公視所制定之《節目製播準則》僅在於公視及其轄下單位，華視雖

同屬公廣集團，但兩個組織獨立運作，是否一體適用？目前華視內

部尚未對社群媒體帳號使用訂定相關準則，然身為公廣集團一員，

將比照公視高標準之規範要求，盡速提出內部管理辦法，並提請華

視董事會討論。 

       四、對於個人經營能力不適任之質疑，將針對華視定位不明陷入財務困

境之背景，及彙整具體衡量指標作為實際績效之證明，提出完整報

告。 

       董事發言摘要如下： 

        邱家宜董事： 

此事件的發生，個人感到十分遺憾與驚訝，坊間傳出各種政治陰謀論等

流言，已造成紛擾，個人認為莊總經理的發文應是一時興起所為。但身

為媒體從業人員，臉書一向是記者的消息來源、並非屬私領域、PO 文

會被到處轉貼，已是眾所皆知，莊總經理應不至於天真地認為臉書上發

表敏感性文章，不會成為爭議討論話題。 

個人政治態度及立場屬於言論自由場域，此點毫無異議，但就如同駐德

代表謝志偉在臉書發布的「國旗告白」，造成總統及外交部的尷尬處境；

本會主管機關李永得部長為莊總經理的言論，在立法院遭立委追問「你

是哪一國的文化部長？」位居國家公共媒體主管之職位，任何時刻務必

謹言慎行。認同的問題不是只有台灣才有，世界上很多國家也有類似問

題，但我們很難想像加拿大公媒主管會對魁北克公投、或是英國 BBC 主

管對蘇格蘭公投及英國脫歐等議題，於社群平台發表個人看法。新進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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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公媒機構對於所屬員工於社群媒體之發言，早有嚴格規範，台灣在此

面向已落後許多，本會因為節目社群編輯發生的幾次爭議事件，日前已

加緊腳步增訂《節目製播準則》之〈網路及新媒體〉專章，努力迎頭趕

上。 

上述是本人對於莊總經理此次發文是否恰當之意見，亦準備臨時動議提

案「請華視董事會敦促管理團隊參考公視作法，對於華視同仁在社群媒

體上之發言規範，盡速制定明確守則。」 

     陳順孝董事： 

     憲法保障每個國民–包括華視總經理–皆有表達個人立場的權利，問題

是在「於個人社群媒體表達」這個層次是否適當？以公視所制定之標準

而言，莊總經理此舉確實不適當，目前癥結是，公視的準則並未及於華

視。莊總經理的身分對外代表華視，雖然內部尚未訂定相關守則，既同

屬公廣集團，建議採取較高標準，莊總經理不是為個人政治立場，而是

有必要為引起社會紛擾與誤解而道歉，畢竟臉書並非自家客廳，且莊總

經理的臉友約有五千人，實無法視為私領域。 

     主席裁示： 

      一、莊總經理正式向董事會致歉。 

       二、責成莊總經理於一周內提出檢討報告，交由執行秘書以電子郵件方

式寄予公視及華視董、監事過目後，再函送文化部。 

       三、請華視管理團隊參酌本會《節目製播準則》第 6 條〈網路及新媒體〉

之相關條文，盡速制訂華視員工在進行網路活動時應遵守之原則，

以資遵循。 

 

      本日會議於下午 3 時 50 分散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